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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湖南恒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证券”、“保荐机构”）作为湖南

恒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光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对公司部分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

通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湖南恒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257 号）同意注册，并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26,670,000 股，并于 2021

年 11 月 18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总股本为 80,000,000 股，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

106,670,000 股，其中：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的股票数量为 24,065,985 股，占

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22.56%，有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的股票数量为 82,604,015

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77.44%。 

上述有流通限制或限售安排的股票中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

1,270,515 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1.19%，限售期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

日起 6 个月，已于 2022 年 5 月 18 日上市流通。 

（二）上市后股本变动情况 

公司上市后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未发生因股份增发、回购注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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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股票股利或用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导致公司股份变动的情形。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均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本次申请解

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 16 名，分别为湘江产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湘

江投资”）、李世鸿、谢刚、华菱津杉（湖南）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菱津杉”）、上海唯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唯盛投资”）、游新农、湖南

省财信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信基金”）、长沙通和投资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通和”）、彭巧华、周杰、谭艳春、朱友良、胡建

新、贺学军、陈付华、尹俊杰。前述股东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招股说明书》（以下简称“《招股说明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以下简称“《上市公告书》”）中作出如下承诺：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份、延长锁定

期限等承诺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湘江投资承诺： 

“1、自恒光股份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公司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持有的恒光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前已发行

的股份，也不由恒光股份回购本公司持有的恒光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前已发

行的股份。2、本公司承诺及时向恒光股份申报所持有的恒光股份的股份及其变

动情况，如果《证券法》《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对本公司持有的恒光股份的股份转让另有要求，则本公司将按相关要求执行。” 

公司股东董事会秘书朱友良、副总经理胡建新及财务总监谭艳春承诺： 

“1、自恒光股份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人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间接持有的恒光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前已发行

的股份，也不由恒光股份回购本人间接持有的恒光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前已

发行的股份。2、恒光股份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均低于发行价格（若公司上市后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

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下同），或者上市后 6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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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的恒光股份股票锁定期限在前述锁定期的基础

上自动延长 6 个月。3、除前述锁定期外，在本人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数额

不超过本人所持有恒光股份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

人所持有的恒光股份股份。4、本人所持恒光股份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

的，除应遵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外，

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5、本人承诺及时向恒光股份申报所持有的恒光股份的

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如果《证券法》《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对本人持有的恒光股份的股份转让另有要求，则本人将按相关要求执

行。6、本人承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承诺。” 

公司股东李世鸿、谢刚、华菱津杉、唯盛投资、游新农、财信基金、长沙通

和、彭巧华、周杰、贺学军、陈付华、尹俊杰承诺： 

“自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

其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前已发行的股份。” 

（二）关于持股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湘江投资承诺： 

“本公司拟长期持有恒光股份股票，锁定期满后，本公司拟减持股票的，将

认真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稳定股价、

开展经营、资本运作的需要，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在股票锁定期满后逐步减

持。本公司在减持所持有的恒光股份股票时，将提前将减持意向和拟减持数量等

信息以书面方式通知恒光股份，并由恒光股份及时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三个

交易日后，本公司方可以减持恒光股份股票。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

及本承诺进行减持，如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减持恒光股份股票的：1、本公司将

在恒光股份的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

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恒光股份的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2、本公司承诺违

规减持恒光股份股票所得收益（即减持恒光股份股票所得扣除取得该等股票的成

本后所获收益）归恒光股份所有，并将在获得收入的五日内将前述款项支付给公

司指定账户；如本公司未及时将违规减持所得上交恒光股份，则恒光股份有权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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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应付本公司现金分红中与违规减持所得金额相等的现金分红。本承诺出具之后

相关减持规定发生变化的，本公司承诺将按照最新的减持规定进行减持。”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履行了上述承诺，

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

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对上述股东亦不存在违规担保的情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2 年 11 月 18 日（星期五）。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27,935,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26.19%。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数量为 16 名。 

4、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股）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股） 备注 

1 湘江投资 11,560,000 11,560,000  

2 李世鸿 3,000,000 3,000,000  

3 谢刚 2,600,000 2,600,000 注 1 

4 华菱津杉 2,350,000 2,350,000  

5 唯盛投资 2,249,000 2,249,000 注 2 

6 游新农 1,740,000 1,740,000  

7 财信基金 1,500,000 1,500,000  

8 长沙通和 1,000,000 1,000,000  

9 彭巧华 420,000 420,000  

10 周杰 400,000 400,000  

11 谭艳春 350,000 350,000 注 3 

12 朱友良 285,000 285,000 注 4 

13 胡建新 200,000 200,000 注 5 

14 贺学军 200,000 200,000  

15 陈付华 80,000 80,000  

16 尹俊杰 1,000 1,000  

合计 27,935,000 27,9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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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谢刚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中 350,000 股处于质押状态，该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后即可

上市流通。 

注 2：唯盛投资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中 1,300,000 股处于质押状态，该部分股份解除质押

后即可上市流通。 

注 3：谭艳春现任公司财务总监，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其承诺，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

让的股份数额不超过其所持有恒光股份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注 4：朱友良现任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其承诺，在其任职期

间每年转让的股份数额不超过其所持有恒光股份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注 5：胡建新现任公司副总经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其承诺，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

让的股份数额不超过其所持有恒光股份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四、本次解除限售前后股权结构变动表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恒光股份股权结构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增加 减少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81,279,700 76.20% 626,250 27,935,000 53,970,950 50.60% 

其中：高管锁定股 - - 626,250 - 626,250 0.59% 

      首发前限售股 80,000,000 75.00% - 27,935,000 52,065,000 48.81% 

首发后可出借限售股 1,279,700 1.20% - - 1,279,700 1.2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5,390,300 23.80% 27,308,750 - 52,699,050 49.40% 

三、总股本 106,670,000 100.00% - - 106,670,000 100.00% 

注：上表中本次变动前数据系截至 2022 年 11 月 9 日的股本结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包含首发后已出借股份数，本次解除限售后股本结构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最终办理结果为准。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上市流通时间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严格履行

了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相关承诺；公司关于本次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

通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部分首次公开发行前

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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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湖南恒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史哲元  童家骏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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